
 
《拖拉机禁用与报废（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 2025 年经《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第七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

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5]43 号）立项，国家标准计

划编号：20254140-T-604，项目名称“《拖拉机禁用与报废》标准”进行修订，

代替GB/T 16877-2008，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全国拖拉机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140）归口，主要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

站、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山东省

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潍柴雷沃（潍坊）农

业装备有限公司、洛阳西苑车辆与动力检验所有限公司、江苏沃得农业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三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等。 

2、标准修订背景 

农业是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压舱石”，农业机械是保障农业生产，确

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技术装备支撑，所以在《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

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中提

及的机械装备中包含了农业机械装备。 

拖拉机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农业机械装备，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工具，

也是所有拖拉机配套农机具的动力源，配套农机具可完成耕种、植保、收

获和运输等工作，能够有效提高和保障农业生产的效率。随着拖拉机行业



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老旧拖拉机已难以满足现代农业生产需要，

达不到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应予以禁止使用或引导淘汰报

废。为规范行业行为、保护公共利益，保障安全生产、助力环保经济、促

进行业发展，有必要对在用拖拉机禁用与报废提出统一的规范，GB/T 16877

《拖拉机禁用与报废》即是为此制定。与拖拉机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在用拖

拉机实际应用状况相比，GB/T 16877《拖拉机禁用与报废》2008 年的版本

已明显落后，修订本标准使其与拖拉机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和实际应用保持

一致，对于引导技术进步，加快老旧农机淘汰报废，保障农机作业安全具

有积极地推动作用。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洛阳拖拉机研究所

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潍柴雷沃（潍坊）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洛阳

西苑车辆与动力检验所有限公司、江苏沃得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

三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等。 

3、起草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计划下达前的 2025 年 6 月 6 日，全国拖拉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起

草单位成立了“拖拉机禁用与报废”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由农业农村部农

业机械化总站担任起草牵头单位，负责主要起草工作，确定工作方案，提

出进度安排，对拖拉机禁用与报废的技术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

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技术资料。标准起草工作组针对拖拉机的工作环境和

使用现状，对国内主要农机生产企业及农机用户进行了调研，针对原标准

的应用情况，走访了生产企业、科研院所、检测机构、农机合作社、农机



大户和农民用户，了解现标准存在的问题，听取对标准修订的意见建议。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对拖拉机使用状况和农机用户需求的研究分析，结合

农机试验鉴定、质量调查等数据积累，全面地总结和归纳，编制了GB/T 

16877《拖拉机禁用与报废》草案，并组织专家对标准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多

次研讨和认真修改。2025 年 8 月 6 日标准修订计划下达后，11 月 11 日在

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了该标准的工作组会议，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和行业专

家认真研讨，对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标准适用范围、标准的可操作性、标

准的基本架构、任务分工及节点）的修订达成了一致意见。标准起草工作

组根据会议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完善，并积极与国内主要的拖拉机

生产企业、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农机合作社和相关科研院所建立了沟通

合作关系，保持不同阶段意见沟通与反馈，于 11 月 28 日完成标准工作组

讨论稿及其编制说明。 

12 月 5 日，牵头单位将工作组讨论稿发到起草组，组织各位起草人提

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并于 12 月 19 日召开视频研讨会，研讨了以下内容：

1.修改引言内容的表述；2.补充增加引用标准；3.修改禁用术语的表述；4.

禁用技术条件中删除经济性和适用性要求，修改了安全性、可靠性和先进

性要求；5.报废技术条件增加作业面积要求，保留原标准使用年限和累计作

业时长要求，待验证后再完善；6.禁用中增加转向性能、自由加速烟度要求；

将燃油消耗率、发动机功率和动力输出轴功率从禁用要求调整到报废经济

性要求；将噪声、排放指标从禁用要求调整到报废安全性和先进性要求；

7.检测方法增加安全性、转向性能、自由加速烟度检测等。按照会议要求，

修改完善后形成向社会公开的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时，

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1、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

不断完善”的原则，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

相结合，统筹推进。注重标准的通用性、适用性、配套性和可操作性。确

保标准既保持技术上的先进性，又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标准修订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严格执

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同体系标准和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以及

配套使用的基础标准等相关标准相衔接，遵循政策和协调统一性原则。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定编写，力求做到

技术内容的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

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与规定。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界定了拖拉机禁用与报废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拖拉机的禁用

技术条件、报废技术条件及检测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燃油发动机为动力的拖拉机的禁用与报废，其它型式

的拖拉机可参照执行。 

3、各性能指标的确定依据 

（1）安全防护装置和安全标志应符合GB 16151.1的规定。 

（2）制动性能符合GB 18447-2025的规定。 

（3）转向性能符合GB 18447-2025的规定。 

（4）发动机功率和燃油消耗率符合GB/T 1147.1的规定。 

（5）动力输出轴功率和燃油消耗率符合GB/T 3871.3的规定。 

（6）噪声符合GB 6376的规定。 



（7）自由加速烟度GB 16151.1的规定。 

（8）故障分类及判定规则符合GB/T 24648.1的规定。 

（9）牵引性能符合GB/T 3871.9的规定。 

（10）液压性能符合GB/T 3871.18的规定。 

（11）排气污染物符合GB 20891的规定。 

4、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本文件代替GB/T 16877—2008《拖拉机禁用与报废》，与GB/T 16877

—2008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a) 文件中增加了引言；修改理由：进一步明确文件修订的目的意义及必

要性，修订后将有力促进拖拉机行业发展。 

b) 文件范围界定了属于定义，规定了文件内容，明确以燃油发动机为

动力的拖拉机； 

修改理由：电动拖拉机尚在研发阶段，未来可能对标准范围产生影响，

因此明确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主流机型。范围中修改了文件适用范围。 

c) 规范性引用文件引用了最新适用的文件； 

修改理由：原引用文件大量修订，内容发生变化。 

d) 术语和定义中修改了大型拖拉机、中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和禁用

的定义（见3.1、3.2、3.3、3.4，2008年版的3.1、3.2、3.3）； 

修改理由：拖拉机生产与使用发生结构性变化，通过修订与当前农机化

统计年报口径相一致。 

e) 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经济性、安全性、可靠性、适用性和先进性的

定义（见3.8、3.9、3.10、3.11、3.12）； 

修改理由：拖拉机生产与使用发生结构性变化，通过修订与当前农业机



械使用端评价相一致。 

f) 禁用中删除了燃油消耗率、发动机有效功率和动力输出轴功率要求； 

修改理由：拖拉机生产与使用发生变化，经济性可不作为禁用要求。 

g) 禁用中增加了安全防护装置和安全标志要求（见4.1.1）； 

修改理由：防护装置和安全标志是影响拖拉机作业安全的重要内容，应

予补充。 

h) 禁用中更改了制动性能要求（见4.1.2，2008年版的4.4）； 

修改理由：2008年版中关于制动性能要求不够严谨且未给出检测验方法。 

i) 禁用中更改了非规范改装要求（见4.1.3，2008年版的4.5）； 

修改理由：改装规范与否不是判断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应禁用的限定条件，

且引用相关标准不够全面。 

j) 禁用中增加了转向性能要求（见4.1.4）； 

k) 修改理由：转向性能是影响拖拉机作业安全的重要内容，应予补充。 

l) 禁用中增加了前、后桥影响安全的裂纹、变形和断裂要求（见

4.1.5）； 

修改理由：前、后桥的机械性能可靠是影响拖拉机作业安全的重要内容，

应予补充。 

m) 禁用中增加了可靠性要求（见4.2）； 

修改理由：2008年版中未对发生故障禁用的情形作出限制，不够全面。 

n) 禁用中增加了先进性要求（见4.3）； 

修改理由：2008年版中未对排放不达标和国家明令淘汰的拖拉机禁用作

出限制，不够全面。 

o) 禁用中增加了自由加速烟度要求（见4.3.1）； 



修改理由：环保性指标是影响环境污染及人身健康安全的重要内容，应

予补充。 

p) 报废中增加了累计作业面积要求（见 5.1.1、5.1.2、5.1.3，2008

年版的5.1~5.3）； 

修改理由：累计作业面积是衡量拖拉机使用性能的重要指标，2008年版

中未提及，不够全面。 

q) 报废中增加了燃油消耗率、发动机实测标定功率和动力输出轴实测

标定功率要求（见5.1.4、5.1.5）； 

修改理由：拖拉机的燃油消耗率、发动机实测标定功率和动力输出轴实

测标定功率可作为报废要求，予以补充。 

r) 报废中修改了由于火灾、倾翻等原因造成严重损坏的表述（见

5.1.6，2008年版的5.4）； 

修改理由：2008年版造成严重损坏的原因没有明确，不易操作。 

s) 报废中修改了评估维修费用要求（见5.1.5，2008年版的5.5）； 

修改理由：2008年版预计维修费用只与新机进行了比较，未与自身残值

作比较，不够全面。 

t) 报废中增加了修理后仍属于禁用的要求（见5.1.8、5.2.5）； 

修改理由：禁用与报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2008年版中未提及，不够全

面。 

u) 报废中增加了安全性要求（见5.2）； 

修改理由：安全性相关的指标是影响拖拉机报废的重要指标，2008年版

中未提及，不够全面。 

v) 报废中安全性要求增加了噪声限值要求; 



修改理由：2008年版中未对噪声指标作出限制，不够强全面。 

w) 报废中增加了可靠性要求（见5.3）； 

修改理由：故障发生的严重程度和频率是影响拖拉机报废的重要指标，

2008年版中未提及，不够全面。 

x) 报废中增加了适用性要求（见5.4）； 

修改理由：拖拉机的输出效能是影响作业和报废的重要指标，2008年版

中未提及，不够全面。 

y) 删除了功率、燃油消耗率允许值计算公式中的环境修正系数、检测、

计算方法（见2008年版的6.1、6.2）； 

修改理由：从禁用和报废的角度，有关指标的检测和计算无需过于严苛，

删除符合客观实际，利于标准执行。 

z) 增加了安全性、发动机功率和燃油消耗率、动力输出轴功率、制动

性能、转向性能、噪声测量、故障分类及判定规则、牵引性能、液压性能、

排气污染物测量的检测方法（见6.1~6.11）； 

修改理由：对于标准中提及的指标，给出检测方法是必要的。 

aa) 删除了附录A、附录B（见2008年版的附录）。 

修改理由：因燃油消耗率和功率的检测标准中已包含环境修正内容，不

用再附，故删除。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对拖拉机禁用与报废进行了如下试验验证：（待

验证工作开展后补充）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



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紧密结合我国拖拉机生产技术与产品使用现状，充分考量用户

使用过程，对指标要求进行评估，未开展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的技术对

比。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

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无相应的国际标准，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或国外先进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依据了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与现行标

准、研制中的标准协调一致，没有与其他行业、领域交叉、不协调的情况。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

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对拖拉机禁用与报废的技术标准，是行业需要共同遵守的准则和

依据，是行业急需的标准。用户可以本标准中技术要求提出禁用与报废；检测

机构也可依据本标准中的检测方法对产品进行检测，判定是否需要禁用、报废

或可使用；管理机构可依据本标准对拖拉机禁用与报废进行管理。主要建议： 

1. 依据该项国家标准，推动用户、检测机构和管理部门拖拉机禁用与报

废的应用管理； 

2. 依据该项国家标准，推动拖拉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持续实施。 



建议本文件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本标准实施时，代替 GB/T 

16877—2008。 

宣贯方式：利用本领域的各种会议、网站和微信工作群等。宣贯主体：标

委会和专家解读。 

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拖拉机禁用与报废》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6年 1月 


